南水函〔2026〕127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C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353号建议的答复
陈金帝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统筹推进蓝溪安全提升与民生保障工作的建议》的建议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您建议中指出的“部分溪段行洪断面收窄，防洪排涝能力不足”是当前蓝溪流域治理中需要关注的安全课题。您提出的系统性治理思路，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为积极回应您对防洪保安全的关切，我们将首先立足本职工作，计划会同东田镇政府对相关重点溪段进行实地勘察和安全评估，为精准识别风险、谋划治理方案打好基础。对于您建议中提到的组建市级专项工作组等跨部门协调机制，我局将依据职责，积极配合市政府相关工作安排。

基于上述安全排查与评估，我们将把您提出的“一体化综合整治”作为重要研究方向，着手围绕溪道疏浚、防洪加固、生态修复等核心内容，开展蓝溪相关河段治理方案的初步研究和概念性谋划，努力探索合规且可行的治理路径。另外，我局将安排专人密切跟踪上级水利投资政策动向，积极做好项目储备与研究，并努力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反映实际情况与困难，为争取可能的支持创造条件。

此外，您提出的“建管并重、长效运营”机制至关重要，我们将在今后的蓝溪项目谋划中，提前考虑和规划工程建成后的管护责任与长效机制，协同属地政府共同探索可持续的管护模式，力求工程能够长期发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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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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